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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 4 月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
本次担保金额（万

元）

实际为其提供的

担保余额（万元）

是否在前期预计

额度内

本次担保是否有

反担保

宁波朗辰新能源有

限公司
3,000 23,410.78 是 否

宁波科丰燃机热电

有限公司

3,000 7,762.36 是 否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

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707,926.70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128.39%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☑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 50%

☑对外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达

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□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

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

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的基本情况

近日，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能源”或“公司”）签

订担保协议，为宁波朗辰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朗辰新能源”）、宁波科丰

燃机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科丰热电”）提供合计 6,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

责任保证。上述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：

被担

保方

担保

方持

股比

例

被担

保方

2026

年 3月

资产

负债

率(%)

年度预

计担保

总额

（万元）

年度预计

最高担保

余额

（万元）

债权人名称 本月担

保金额

（万

元）

本次担保

余额

（万元）

本次担

保余额

占公司

最近一

期经审

计归母

所有者

权益的

比例

宁波

朗辰

新能

源有

限公

司

100% 63.67 75,000 60,000
宁波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
3,000 0.00 0%

宁波

科丰

燃机

热电

有限

公司

100% 45.89 40,000 30,000

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宁波市

分行

3,000 0.00 0%

合计 115,000 90,000 / 6,000 0.00 0%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朗辰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 23,410.78 万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归母所有者权益）的比例为 4.25%；公司对科丰热电的

担保余额为 7,762.36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归母所有者权益）

的比例为 1.41%；上述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均在 2024 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内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》，具体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22 日、2025 年 5 月



1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发布的临时公告《宁波能源关

于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》（临 2025-014）、《宁波能源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

公告》（2025-027）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担保人一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朗辰新能源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全资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 100%股份

法定代表人 蒋川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MA7G6QTH1M

成立时间 2022-01-24

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龙峰村

注册资本 32,200 万元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储能技术

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节能管理服务；运行效能评估服

务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工程管理服务；非常

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企业管理咨

询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计算机系

统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

业务；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

水力发电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/2026 年 1-3 月（未

经审计）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/2025 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81,893.88 78,286.65

负债总额 52,142.37 49,477.85

资产净额 29,751.51 28,808.79



营业收入 1,934.55 8,841.67

净利润 455.41 -382.13

（二）被担保人二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科丰燃机热电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全资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 100%股份

法定代表人 何水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7532786568

成立时间 2003-10-08

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剑兰路 1361 号

注册资本 15,000 万元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

蒸汽热量、电力电量、热水、冷水（不含饮用水）的生

产、销售，生产后煤渣处理；供热、供电相关的信息咨

询、技术服务；管网维护。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
2026 年 3 月 31 日

/2026 年 1-3 月（未

经审计）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/2025 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31,278.08 29,997.93

负债总额 14,353.32 13,351.44

资产净额 16,924.76 16,646.50

营业收入 8,564.65 25,124.08

净利润 278.27 16.55

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被担

保人

债权人名

称
担保协议签署日期

担保合同

金额（万

元）

担保

方式
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

宁 波

朗 辰

新 能

源 有

限 公

司

宁 波 银

行股份有

限公司

2026 年 4 月 16 日 3,000

连 带

责 任

保证

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

权本金及利息、逾期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

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、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

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。

因利息、逾期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

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、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

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

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，保证

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

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

的部分，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

1、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两年。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，则保证期间

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

2、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

的，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

满之日起两年。

3、银行承兑汇票承兑、进口开证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

函(担保)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

起两年。

4、银行/商业承兑汇票贴现/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保

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。

5、保理融资(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业

务)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。

6、若发生法律、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导致主

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，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

之日起两年。

宁 波

科 丰

中 国 工

商银行股
2026 年 4 月 20 日 3,000

连 带

责 任

根据合同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

的，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(包括贵

1、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，则本合同项

下的保证期间为: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



燃 机

热 电

有 限

公司

份有限公

司宁波市

分行

保证 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

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)、利息、贵金属租借

费与个性化服务费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

赔偿金、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、汇率损失(因

汇率变动引的相关损失)、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

起的相关损失、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

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

及实现债权的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

费等)。

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;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

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，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

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。

2、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

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。

3、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

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。

4、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/合同，则保证期间为自

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。

5、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，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

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。

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朗辰新能源、科丰热电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纳入公司并表范围。公司为上

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，保障其业务持续、稳健发展；担保

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，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

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担保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董事会认为，公司为子公

司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，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

求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经营实际

需求和整体发展需要，担保按股权比例提供，被担保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，具有

良好的履约能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07,926.70 万

元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65,211.90 万元，上市公司对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8,840 万元（均为反担

保），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归母所有者权益）的比

例为 128.39%、102.50%和 19.74%。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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